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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體倫理視域下現代醫學模式的

哲學反思與重構——對孫慕義先

生〈身體〉一文的呼應與商榷 

 

劉俊榮 * 

 

孫慕義先生〈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對生物－心理－社會醫學模

式的“僭越”〉一文（以下簡稱“〈身體〉”）（孫慕義，2015），

從身體倫理的視角剖析了生物－心理－社會醫學模式（即現代醫

學模式）之局限，主張以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取而代之。筆者對孫

先生學術創新的勇氣十分敬慕，並深表認同，但認為文中的部分

表述尚值得商榷。 

 

一、生物－心理－社會醫學模式的哲學反思 
 

在〈身體〉一文中，孫先生對生物－心理－社會醫學模式的

首創者提出了質疑，認為“真正最先提出醫學模式轉變的人不是

恩格爾，而是福柯。”不可否認，福柯對身體、疾病的社會問題

的關注是極其深刻細微的，他認為對瘋癲者的強制就是“用一種

至高無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為把自己的鄰人禁閉起來，用一種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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瘋癲的冷酷語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認”，（福柯，2001，5）等等。

但是，筆者並不因此認為福柯就是現代醫學模式的首創者。事實

上，這一模式儘管兼顧到了心理、社會等因素，但其實質仍然是

二元論的，鮮明地將人區分為身與心兩個部分，而不是身心一體

即身體，這與福柯所主張的身體觀截然不同。在福柯看來，身體

是一種歷史和文化現象，與權力是交織在一起的，通過反復、持

久的“操練”活動即對身體的規範化訓練，權力內化為其身體的

監工。心理、情感、知識、教育等因素最終都只能通過權力的規

訓活動而發揮作用，並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心理通道或機制，心原

本就是屬於身的。正如米歇爾．亨利所主張的“本已的身體”，

亨利從否定身體的單純外在性和純粹偶然性出發，主張通過身體

圖式實現身體感知。他說：“我的整個身體不是在空間並列的各

個器官的組合。我在一種共有中擁有我的整個身體。我通過身體

圖式得知我的每一肢體的位置，因為我的全部肢體都包含在身體

圖式中。”儘管亨利的身體思想具有臆想、主觀的成分，但他對

身體“內在性”的強調及對“身體圖式”的感悟，體現了整體主

義的身體觀。依此，不存在獨立於心靈的身體，更不存在獨立於

身體的心靈，我們根本無法區分人的身體與心靈，我們只能在擁

有人的整體中擁有身體，甚至言說身體、心靈這種表達方式本身

就是二元論的殘餘。正如許志偉先生所指出的：“現象學的整體

主義甚至反對‘身心’這一概念，認為把人看作身體、心理及社

會的結合並從這些不同的向度考察人，不是適當的方法，因為‘整

體’不單純是部分的相加。將不同因素疊加的算術過程是終不能

成功，因為這樣仍然沒有把病人看作一個真正的整體。身心概念

把心、身和外部環境看作是彼此分離的實體，儘管相互影響，但

整體仍然是一種分離部分的總和，使得特定環境下活生生的人喪

失活力，抽象的實體取代了具體的生命體。部分或分離實在的相

加，不管多麼全面或徹底，絕不能重構一個完整的活人。”（許

志偉，2006，117-118）整體主義的身體思想，對於我們全面反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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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－心理－社會醫學模式，客觀地理解身心統一，從身體與世

界的關係詮釋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洞見和啟示。 

 

二、身體倫理醫學模式之重構 
 

身體不同於肉身、軀體，它是自在與自為的統一，是人之心

靈的自我表達，是人之自我的存在始基，是“社會的肉身”，它

直接關涉著人的幸福與痛苦，關涉著人的價值與尊嚴。因此，〈身

體〉一文創見性地提出不同於生物－心理－社會醫學模式的“身

體倫理醫學模式”，有著極其深刻的內涵和價值。 

其一，該模式更加注重罹患個體，更為精緻、簡明與細膩。

每個人的身體都是唯一的，都有其獨特的身體體驗和文化表徵，

同樣的傷害發生在不同的個體身上，往往會產生不同的感受和表

達。從身體出發，就要求醫者充分考慮患者個體的差異性，關注

每一個體的不同身體感受和行為，實施不同的診治方案和措施。

正如〈身體〉一文所指出的：身體倫理醫學模式“較之‘生物－

心理－社會’三元評價更為精緻、簡明與細膩，它更著意於精神

與靈性的偵查、覺悟與沉思，更突出和強化了身體的社會性和生

命政治意義，更符合物質的實存所引發的衛生經濟價值與身體的

文化功效。”。 

其二，該模式有助於強化醫患之間的身體交流，增進醫患溝

通。身體作為疾病的活動場域，發炎、高燒、損傷等均通過身體

而呈現，身體行為表徵著患者的疼痛和痛苦，“一旦身體生病或

殘缺，我們就破壞了原有被‘看’的模式，角色以及我們與他者

的關係也同時發生了改變。”（孫慕義，2015，101）因此，診治

疾病就需要凝視身體，加強與患者的身體交流，正如〈身體〉一

文所言：“醫生在身體倫理醫學模式的指導下，以個人的身體去

接觸病人的身體，形成身體與身體的相互交通，成為被關注、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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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護、被救治的主體，接受另外一個職業的施愛與權力的主體的

道德行動目的和倫理追求。” 

其三，該模式有助於維護人的尊嚴與價值，回歸醫學之本真。

身體是人之自我的表徵，自我由身體所體現，身體不僅僅是一種

實體，而且如梅洛-龐蒂所主張的，身體是應對外在情境和事件的

實踐模式。個體的差異首先在於身體的差異，心理、氣質等人格

因素的不同總是通過身體及身體行為表現出來的。因此，保持身

體的存在，捍衛身體的同一性，是人之自我存在的前提。這就警

示人們，在借助當代醫學追求身體的技術之美，用生命技術改造

身體、重組身體的同時，當心身體最終走向自己的反面，失去身

體的本真，不再是本已的身體，使身體不再受自我的支配而成為

技術、文化、消費、環境的玩物。為此，“身體與‘我’一旦發

生衝突，必須由一定的準則約束主體的意志，考量或比較價值數

階，任何自殘、鞭撻、隨意毀滅身體的行為都是作惡和犯罪。”

（孫慕義，2015，118）也許正是這種意義上，〈身體〉一文認為：

“身體倫理醫學模式更加強化身體或‘人’的尊嚴和價值，並從

社會的、人性的、經濟的，特別是多元文化下的道德價值中，證

實醫學善的目的。”  

此外，該模式要求醫者從整體主義的視角去診查患者，摒棄

身、心二元論思維，從身體之中考察疾病，把患者當作身心一體

的存在。“不能由醫生負責身體，而由心理學家負責精神。沒有

一位成功的心理學者不顧及身體的變化，也不應該有純粹關注身

體表面的臨床醫生。”（孫慕義，2015，102） 

 

三、幾點商榷與探討 
 

其一，關於醫學模式的客觀性。〈身體〉一文從相對主義出

發，認為“醫學如果有某一模式存在的話，那是人為賦予的，是

為了來‘說詞’、‘做事’、為人謀福利以及發展醫學的。”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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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，否定了醫學模式的客觀性。不可否認，人們對醫學模式的概

念及其發展歷程仁者見仁、智者見智，但醫學模式所反映的人們

秉持的醫學觀點、方法及其內容則是客觀存在的，一切概念都是

對內容的概括和抽象，有其特定的客觀內涵和外延，醫學模式也

不例外。否則，〈身體〉一文提出的“身體倫理醫學模式”也就

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和價值。 

其二，關於身體宗教醫學模式之定位。〈身體〉一文認為，

“身體宗教醫學模式可作為身體倫理醫學模式的前體。”事實

上，無論基督教、佛教、道教等，都沒有給身體留下重要的位置，

正如該文所指出的：“基督教與很多宗教，始終處於矛盾之中，

即對於身體的不捨，又嫉恨身體的邪惡”。也就是說，宗教在本

質上是排斥身體的，那麼又如何造就了“身體宗教醫學模式”並

如何為“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做了信仰的鋪墊呢？”該文對此並無

充分的論述。筆者認為，與其說宗教醫學模式是身體倫理醫學模

式的前體和基礎，還不如說，身體倫理醫學模式是對宗教醫學模

式的批判和抗拒，它把被宗教排斥了的身體放到了與人本身等同

的位置，立足於身體而非心靈、靈魂來審視健康，醫治疾病，從

而否定了宗教的醫學模式。 

瑕不掩瑜，〈身體〉一文運用詩一般的語言，立足身體倫理

對現代醫學模式進行了極富哲理性的批判和反思，創見性地提出

了反映整全之人的“身體倫理醫學模式”，這對於實現醫學與人

文、臨床醫學與公共衛生等方面的整合，護衛病患的身體價值和

尊嚴，具有重要的啟示和意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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